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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快專遞快易貨運投寄指南－印度 

 
郵費 

- 
每千克港幣 69 元（按總收費重量計算）。「收費重量」即總載重量或總容積重量（以

每千克計算，不足 1 千克亦作 1 千克計算），兩者以較重者為準。 

體積限制 - 長度以 1.5 米為限，長度及周長合計以 3 米為限 

重量限制 

- 

整批貨件不設重量上限，惟每次惠顧必須最少投遞兩件貨件，而總收費重量達 20
千克或以上。每件貨件的最低收費重量為 1 千克，亦不可超過 40 千克。如貨件以

貨板／貨箱盛載，每板／箱不可超過 500 千克。 
 
顧客可自備包裝箱或購買萬用箱包裝貨件。自備包裝箱或萬用箱的淨重量應計入

貨件總載重量內。如使用萬用箱包裝，每件貨件的重量不宜超逾各款萬用箱的建

議總負重量。各款萬用箱的建議總負重量如下： 

  萬用箱 外箱尺寸（米） 建議總負重量（千克） 

  5 千克 0.37 x 0.25 x 0.21 8.5  

  10 千克 0.43 x 0.35 x 0.26 15  
  20 千克 0.455 x 0.425 x 0.335 25  
  30 千克 0.73 x 0.55 x 0.46 40  
禁寄物品 

- 

動物；未加工的皮革及毛皮；植物；種子；水果及蔬菜；花朵；食物；酒；酒精；

易腐爛的物品；硬幣及流通貨幣／紙幣；寶石及半寶石；珠寶；危險物品；煙草；

武器及利器；護照；郵票；古董；以金、白金及銀製造的產品；藥物；化學品；

彩票；撲克牌。 

1. 
如屬皮革物品／製品，須提交野生動物證明書（或野生動物管理部門認可的證明

書）。 

2. 如屬電子印刷電路板，須提交特別進口證（由收件人備妥）。 

受管制物品 

3. 如投寄曾使用的物品到印度維修，收件人須提供出口證明。 

1 如顧客使用木料包裝貨件，必須出示植物檢疫證。 

2 投寄成衣和紡織產品，必須附有完整和有效的進口證。 
3 同一批貨件的收件人和收件地址必須相同。 

有關准予投寄物

品，以及報關和

關稅的應注意事

項 
     

4 
顧客必須為整批貨件的第一件貨件備妥整套投寄表格(Pos 613C)，然後放進一個塗

有黏合劑或設有袋蓋的透明信封內，再穩貼於郵件表面。其餘貨件則只須貼上收

件人抄本。 
 

5 
顧客亦必須準備一式四份的商業發票正本，然後放進另外一個塗有黏合劑或設有

袋蓋的透明信封內，再穩貼於整批貨件的第一件貨件上。 
     

6 
貨件如須課稅，目的地派遞代理或會代為報關和先付關稅。視乎情況而定，派遞

代理會向收件人索回有關款額另酌收手續費。如收件人拒付該等費用，則寄件人

必須負責清繳。 
     收貨人須準備下列文件以便清關： 

 a. 收貨人委託派遞代理代辦清關的授權書； 

 b. 關貿總協定報關單； 

 c. 進出口代碼； 

 
d. 

一封送交海關副關長的信件（使用印有公司箋頭的信紙），列明有

關貨件的內載物品、製造商名稱、商標名稱和最終用途；以及 

 

7 

e. 保險暫保單（如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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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此項服務只適用於特快專遞帳戶顧客。 

2 以郵政信箱作收件地址的貨件概不受理。 

3 只接受以上門收件形式投寄。 

4 顧客可自備包裝箱或購買萬用箱包裝貨件。 

5 自備包裝箱或萬用箱的淨重量應計入貨件總載重量內。 

6 每批貨件的重量以每千克計算，不足 1 千克亦作 1 千克計算。 

7 投寄表格(Pos 613C)必須以英文填寫。 

8 
每件貨件的貨件編號、項目編號和整批貨件的總數必須與投寄表格(Pos 613C)所列

者相符。 

9 顧客必須使用鐳射打印機列印投寄表格(Pos 613C)。 

10 
體積大而重量輕的貨件，會按載重量或容積重量（即貨件的體積）計算收費，兩

者以較重者為準。容積重量的計算方法，是以貨件立方米體積（長 x 闊 x 高）乘

以 167。 

11 
整批貨件的總載重量和總容積重量，以香港郵政收件後最後量度的數字為準。託

運單和月結單均會顯示整批貨件和每件獨立貨件的重量，以供顧客參照。 

12 
若貨件退回寄件人，特快專遞保留權利（視乎情況而定）徵收退回該批貨件的服

務費，費用為兩程的上門收件費用。 

13 郵票和自動郵資蓋印機的付款方式不適用於特快專遞快易貨運服務。 

14 顧客可選擇投購特快專遞保險服務。投保計劃與特快專遞貨運服務所採用者相同。

其他事項 

15. 
貨件如有遺失、損壞或運送延誤（因海關審查貨件所造成的延誤除外），郵費賠償

額將根據該次投遞的貨件總收費重量按比例計算。賠償或退款安排概以《特快專

遞收費表》(Pos 15A/1) 所列的準則為依歸。 
 
派遞標準 

服務地區 派遞標準* 目的地的工

作日 

主要城市:   
DELHI (110001-110097);  
BOMBAY (400001-400104);  
BANGALORE (560001-560100, 560111);  
MADRAS (600001-600118, 600121);  
CALCUTTA (700001-700125, 700210) 

4 

其他城市:   
121001-121009; 122001-122102; 141001-141011; 201001-201012; 201301-201308; 
208001-208039; 211001-212403; 244001; 282001-282010; 302001-303902; 
380001-382480; 390001-391242; 391244-391459; 391461-391775; 400105-400709; 
411001-412308; 452001-453771; 560101-560110; 600119; 638606-641663; 
641665-641687; 682001-688534  

4 

其他地區 5-6 

星期一至星

期五 

 

*  1)派遞標準適用於截郵時間前投寄的特快專遞急件。 

  2)派遞標準根據目的地國家的工作日計算及不包括清關時間。 

  3)投寄日並不包括在內。 


